
 一 

糾 正 案 文糾 正 案 文糾 正 案 文糾 正 案 文     

壹
、
被 糾 正
機
關
：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 

貳
、
案   由
：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與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 分
別
主
管 全 國
建 築
與
觀 光 事 務 ， 卻 未 能 善

盡 職 責 督 導 所 屬 及
各 縣 市 政 府
落 實 執 行 「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管 理
辦 法 」
與
「 觀

光 地
區 遊 樂 設 施 安 全 檢 查
辦 法 」 等 相 關 規
定
， 任 令
全 國
約 四 成 之
遊 樂 區
違

法
設 置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供 民 眾 使
用
； 對 於
合
法
設 施
之
保 養 修 護 、 安 全 檢 查 與

合
格
標 示
等 諸 多 缺 失 ， 亦 未 覈 實 善 盡 督 考 改 進 之 責 ， 已 嚴 重 損 及 民 眾
遊
憩

安 全 與 政 府 形
象 ， 確 有 違 失 。 

參
、
事 實
與 理
由
： 

案
經
本 院
調 查
委 員 於
九 十 一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偕 同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及
台 南

縣 政 府
等 相 關 主
管 機
關 ， 赴
台 南 縣 轄 內
頑 皮 世 界 及 走 馬 瀨 農
場
等 二
處 遊 樂 區 現 場
履 勘 ，

並 責 成
台 南 縣 政 府
配
合
實
施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不
定 期 安 全 檢 查
； 然
經
本 院
調 查
委 員
現 場 調
卷

查
核 及 詢 問
經 營 業
者 等 相 關 人 員 發
現
， 該 二
遊 樂 區
所
設 置
之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 均 未 依 「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管 理
辦 法 」 申 領 雜 項 執 照 及 使
用
執 照 ， 而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亦 未 實
施
竣 工
安 全
勘

驗 ， 但
經 營 業
者 卻 持 有
台 南 縣 政 府 用
印 核 發 之 「
遊 樂 園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安 全
勘 驗
合
格 證 明

書 」 ， 且 核 准 使
用 期
限 尚 存 續 有 效 。  

為 進
一
步
查
究
全 國 各 遊 樂 區
既
設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有
無
前 揭 違 失
情 形
， 本 院 復 於
九 十 一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檢
附 「
遊 樂 區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設 置 、 維 修 與 管 理 情 形 調 查 表
」 ， 函 請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全
面 清
查
並
檢
齊 相 關 佐 證 文 件 到 院 。
經 調 查 統 計
結 果 ， 目 前
全 國 各 縣 市
除
台 東

縣 、 花 蓮 縣 、 澎 湖 縣 、 新 竹 市 、 嘉 義 市 、 金 門 縣
及
連 江 縣
等 七
縣 市 轄 內 無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外 ， 餘
十
八
縣 市 查
報 之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計
有 三
十 九 處 、
三 百 零 八
類
（ 詳 後 附
表
） ； 然 多 數

縣 市 政 府
主
管
建 築 及 觀 光 單 位 ， 卻 未 善 盡 職 責 監 督
遊 樂 業
者 依 照 「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管 理
辦

法 」 之 相 關 規
定
， 落 實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之
設 置
申 請
、 管 理
操 作
、 保 養 修 護
及
安 全 檢 查
等 事

宜
， 任 令 違 法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持 續
營
運 ， 輕 忽
遊
客 之 權 益 及
安 全
， 確 有 諸 多 違 失 。 茲 臚 列

如 下
：  

一 、
有 關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 竣 工
安 全
勘 驗
、 合
格 證 明 書 核 發 及 使
用
執 照 申 領 」 之 相 關 違 失  

按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管 理
辦 法 第 六 條 規
定 ：
「
遊 樂 業
者 應 於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工 程 完 竣 後

三
十
日
內
， 報 請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實
施
竣 工
安 全
勘 驗 ， 勘 驗
合
格 者 發 給

合
格 證 明 書 ， 載 明 核 准 使
用 期
限 ；…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經 安 全
勘 驗
合
格 ，
遊 樂 業
者 應 即 依

內 政
部 指
定
之
設 施
項 目 辦
理 投 保
意 外 責 任
保
險 ， 並
檢
同
保
險 證 明 文 件 及
合
格 證 書 向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申 領 使
用
執 照 。 使
用
執 照
內
並 應 載 明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名 稱
、

種
類 、
特 性 及
安 全 保 養 、 修 護
事 項 。 」 ； 第
十 一
條 規
定 ：
「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應 限
期
令 其
修
改 或
停
止 其 使
用
， 必 要
時
得 令

其 拆 除 或 強 制 拆 除 之 。
一 、
未 領 使
用
執 照 擅 自 使
用
者 。 二
、
核 准 使
用 期
限 屆 滿 者 。 三
、

未 依 規
定
實
施 安 全 檢 查
者 。 四
、 經 檢 查
認 有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之 虞 者 。 … 」 。  



 

三 

經
本 院
調 查 統 計
，
全 國 各 縣 市 查
報 既
設
之 三
十 九 處 、
三 百 零 八
類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中
， 除 少 數 暫
時 停 用
外 ， 餘 三
十
七
處 、
二 百
九 十 類
（ 占 94.2% ） 之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均 已

投 保
意 外 責 任
保
險 ； 惟 依 法 取 得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核 發 之 勘 驗
合
格 證 明 書 者 ， 卻 僅 占

55.5% ， 其
中
尚 有 部 分
縣 市 政 府
所 核 發 之
合
格 證 明 書 ，
經 查
係
經 營 業
者 委 託 專
業
技 師

於 實
施 定 期 安 全 檢 查
（ 每
年
二 次 ）
時
， 由 受 託 技 師 以 自 行 印 製 之 證 明 書 填 載 核 准 使
用

期
限 等
資 料
， 併 同
安 全 檢 查
報 告 函 送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用
印 再 轉 發
經 營 業
者 ， 故
合
格 證 明

書 之 格 式
、
大 小
各
異 ， 且 所 載 核 准 使
用 期
限 僅 自
檢 查
日 起 半
年
有 效 ， 而 非 由
縣 市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依 法 實
施
竣 工
安 全
勘 驗 後 ， 參 酌
各
該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申 領 雜 項 執 照
時 業
者 所
檢

具 之 耐
用 年
限 等 相 關 文 件 ， 核
定
准 許 使
用 期
限 於
合
格 證 明 書 載 明 ， 並 將
定 期 安 全 檢 查

實
施 情 形
於 證 明 書 背 面 簽 註 ， 致 生 前 揭 「 未 依 法 申 領 雜 項 執 照 及 使
用
執 照 ， 且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亦 未 曾 實
施
竣 工
安 全
勘 驗 ， 卻 持 有
縣 市 政 府
核 給 僅 半
年
有 效 之 勘 驗
合
格 證 明

書 」 等 違 失
情
事 。  

另
查 全 國
既
設
三
十 九 處 、
三 百 零 八
類
之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中
， 僅 二
十
三
處 、 一
百 八
十

八
類
已 依 法 取 得 使
用
執 照 ， 亦 即 目 前
各 遊 樂 區 營 業 中
之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 約 有 四 成 屬 非

法
設 置
使
用
； 而 取 得 使
用
執 照 之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 其 執 照 上 多 僅 概 要 登 載
設 施
之 名 稱
、

種
類
， 至 特 性
、 安 全 保 養
及
修 護
等 事 項 ， 則 付 之 闕 如 。
各
級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任 令 違 法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持 續
營
運 未 予 積 極
查 處
， 且 已 核 發 之 使
用
執 照 亦 未 見 詳 實 登 載
設 施
完 整
資

料
， 實 難 辭 怠 失 之 咎 。  



 

四 

二
、
有 關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
保 養 修 護 、 安 全 檢 查 與 標 示
」 之 相 關 違 失  

按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管 理
辦 法 第 七 條 規
定 ：
「
遊 樂 業
者 應
置
專 任 人 員 負 責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之
管 理
操 作 ， 並 應
置 經
考 試 及 格 或
檢 定 合
格 之 專 任
機
電 技 術 人 員 負 責
經
常 性 之
保

養 、 修 護
。 前 項
保 養 、 修 護
工 作 應 作 成 紀 錄 以 備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查
考 。 」 ；

第 八 條 規
定 ：
「
遊 樂 業
者 對 於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應 委 託
經
依 法 登 記 開
業
之 專
業
技 師 或
經 內

政
部 指
定
之
檢 查
單 位 實
施 定 期 安 全 檢 查
， 其
期 間
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分

別
於
合
格 證 明 書
中
規
定
， 每
年
不 得 少 於 二 次 。 … 」 ； 第
九
條 規
定 ：
「 受 委 託
檢 查
之 專

業
技 師 或
檢 查
單 位 應 將 受 委 託 辦
理 安 全 檢 查
之 結 果 ， 以 書 面 通 知
遊 樂 業
者 並 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處 理
。 」 ； 第
十
條 規
定 ：
「
遊 樂 業
者 應 於
各
項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明 顯
處
分
別 標 示 合
格 證 明 書 ， 並 依 其 種
類 、
特 性 豎 立
安 全
說 明 」 。  

經
本 院
調 查 統 計
，
全 國 各 縣 市 查
報 既
設
之 三
十 九 處 、
三 百 零 八
類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

其
管 理
操 作
、 保 養 修 護 、 安 全 檢 查 、 合
格
標 示 與 安 全
說 明 之 辦
理 情 形
及 相 關 違 失 如 下
： 

( 一) 管 理
操 作
與 保 養 修 護 情 形 ：  

含 少 數 已
停 用
之
遊 樂 區
， 雖 95.5% 之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置
有 專 任 人 員 負 責
管 理
操 作

及
保 養 修 護
， 惟 僅 86.4% 之
保 養 修 護
工 作 有 紀 錄 可
查
， 且 前 開
保 養 修 護
人 員 具 備
機

電 技 術 人 員 考 試 及 格 或
檢 定 合
格 者 ， 尚 不 及 四 成 （ 39.6% ， 以
設 施
數 量
計
） ， 亦 即

有 超 過 六 成 之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係 由 未 取 得
機
電 技 術 證 照 之 人 員 負 責
經
常 性 之
保 養 修

護
， 其 專
業
學 識
與
技 能 良 莠 不 齊 ，
設 施
之
安 全 與
耐
用 年
限 難 以 確
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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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定 期 安 全 檢 查 與
通 報
情 形 ：  

含 少 數 已
停 用
之
遊 樂 區
， 僅 93.8% 之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有
定 期
（ 每 隔 半
年
） 委 託 依

法 登 記 開
業
之 專
業
技 師 或
內 政
部 指
定
之
檢 查
單 位 實
施 安 全 檢 查
， 且 因 目 前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之
檢 查
項 目 及
檢 查 標
準 尚 乏 法 令 明
定
， 故 均 由
各
該 受 委 託
檢 查
之 技 師 或 單 位 自

行 認
定
， 其
檢 查
結 果 之 客 觀 公 正 性 ， 難 昭 公 信 ； 另
查
僅 有 84.4% 之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有

定 期
將
安 全 檢 查
結 果 函 報
縣 市 政 府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處 理
， 相 關 主
管 機
關 顯 未 善 盡 督 考

改 進 之 能 事 。  

( 三) 合
格
標 示 與 安 全
說 明
情 形 ：  

由
各 縣 市 政 府 查
復
調 查 表
及
現 場
照 片 可 悉 ， 82.1% 之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雖 有 依 規
定

豎 立
安 全
說 明 ， 惟
內
容 過 於 簡 要 或 未 依 其 種
類 、
特 性 詳 實
標 示
者 ， 仍 有 所 見 。 至
合

格 證 明 書 之
標 示 情 形
， 則 顯 然 不 佳 ， 僅 41.9% 之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有 依 法
標 示
， 且 因 多

以 B5 紙 張 單 色 影 印 ， 外 觀 及 張 貼 位
置
又 不 若
安 全
說 明 顯 眼 ， 實 難 引 起
遊
客 注 意 ，

標 示
效 果 不
彰
； 其 餘 近 六 成 之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 因 非 屬
合
法
設 置
或 因
業
者 不 諳 法 令 規

定
， 故 多 以 受 委 託
檢 查
技 師 自 行 印 製 之 「
安 全 檢 查 合
格 」
標
章 張 貼 混 充 ， 甚 至 未
標

示
任 何
合
格 證 明 文 件 者 ， 亦 所 在 多 有 。  

三
、
有 關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
安 全 檢 查
及 督 導 考 核 作
業
」 之 相 關 違 失  

按 觀 光 地
區 遊 樂 設 施 安 全 檢 查
辦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
「 本 辦 法 所 稱 觀 光 地
區 遊 樂 設

施
， 指
經
觀 光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設 置
之
遊 樂 設 施
及 其 他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可 供 觀 光
遊
客 使
用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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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 樂 設 施
。 」 ； 第 三 條 規
定 ：
「 觀 光 地
區
之 左 列
遊 樂 設 施
， 應 實
施 安 全 檢 查 ： 一 、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 … 前 項
遊 樂 設 施
， 未
經
依 法 申 請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及 觀 光 主
管 機
關

備
查
前 ， 不 得
設 置
。 第
一
項
遊 樂 設 施 各
依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管 理
辦 法 … 及 其 他 相 關 法 規 辦

理
。 」 ； 第 四 條 規
定 ：
「 風 景 特
定 區 內
之
遊 樂 設 施 安 全 檢 查
， 由 該
管
觀 光 主
管 機
關 會

同 有 關
機
關 辦
理
； 其 他 觀 光 地
區
之
遊 樂 設 施 安 全 檢 查
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觀 光 主
管 機

關 會 同
各
該 主
管 機
關 辦
理
。 」 ； 第 六 條 規
定 ：
「
遊 樂 設 施
之
安 全 檢 查 區
分 如 左
： 一 、

營
運
檢 查
。 二
、 定 期 檢 查
。 三
、
不
定 期 檢 查
。 」 ； 第 七 條 規
定 ：
「
遊 樂 設 施 施
行
安 全

檢 查 時
，
各
項
設 施
應
與 經
核 准 之
資 料
圖 說 相 符
合
， 並 具 備 該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文 件 。 」 ；

第
十
四 條 規
定 ：
「
遊 樂 設 施 經 施
行
安 全 檢 查
結 果 ， 認 有 不
合
規
定
或 有 危 險 之 虞 者 ， 應

以 書 面 通 知
經 營
者 限
期
改 善 ， 其 未
經
複
檢 合
格 前 不 得 使
用
」 。  

據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九 十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查
復 ，
全 國 合
法
遊 樂 區
共 四
十
七
處
； 前 開
合

法
遊 樂 區 管 理
及
檢 查 機
制 ， 係 依 行
政
院 核
定
之 「
維 護
公 共
安 全
方 案 」
、
「 觀 光 及
遊 樂

地
區 經 營 管 理 與 安 全 維 護
督 導 考 核 作
業
要 點 」 及 「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管 理
辦 法 」 等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 以
：
「 ( 一 ) 遊 樂 區
自 行
定 期
實
施 檢 查
， 並 做 成 紀 錄 ； ( 二 ) 各 縣 市 政 府
依 公 共

安 全
聯
合
稽
查
作
業
方 式 執 行
定 期 與
不
定 期 檢 查
， 並 將 執 行 成 果 填 報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彙

轉 ； ( 三 ) 縣 市 政 府
對 所
管 遊 樂 區
每
年
至 少 應 辦
理 一
次 督 導 考 核 ， 並 將 督 導 考 核 成 績 函

報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核 備 ； ( 四 )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每 年
會 同 專 家 學 者 及 相 關
政 府
單 位 組 成 督 導

考 核 小 組 ， 辦
理
督 導 考 核 競 賽 ， 並 將 考 核 小 組 所 提 意 見
與
建 議 彙 送
各
受 考 單 位 積 極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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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 限
期
函 復 改 善 辦
理 情 形
」 等 四 種 方 式 辦
理
。  

查
本 案 頑 皮 世 界 野 生 動 物
園 與
走 馬 瀨 農
場
等 多
處 經 縣 市 政 府
審
查
符
合
「 風 景
遊 樂

區 標
章 審 核 原 則 」 ， 函 報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核 發 「 風 景
遊 樂 區 標
章 」 之
合
法
遊 樂 區
， 誠 如

前 揭 ， 其
園 區 內
所
設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 並 未 依 「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管 理
辦 法 」 相 關 規
定
， 申

領 雜 項 執 照
、
使
用
執 照 及 實
施
竣 工
安 全
勘 驗 ， 而 負 責
經
常 性
保 養 修 護
工 作 之 人 員 ， 亦

未
經 機
電 技 術 相 關 考 試 或
檢 定 合
格 ， 部 分
園 區
甚 至 有 意 外 責 任
保
險 到
期
未 續
保 、 安 全

勘 驗
合
格 證 明 書 未 明 顯
標 示
之
情 形
； 然
查
核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或
各 縣 市 政 府
所 復
資 料
， 該

等
園 區
之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以 往 實
施
之
安 全 檢 查
或 督 導 考 核 作
業
， 非 僅 未 指 正 前 揭 違 失 ，

責 令
業
者 依 法 限
期
改 善 或
停
止 使
用
， 反 將 該 等
遊 樂 區
列 名 「
台
灣 地
區 標
章 風 景
遊 樂 區
」

廣 為 宣 導 促 銷 ， 已 嚴 重 危 及 民 眾
遊
憩
安 全 與
權 益 ， 更 有 損
政 府 形
象
與
公 信 。 

綜 上 所 述 ，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與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 分
別
主
管 全 國
建 築
與
觀 光 事 務 ， 卻 未 能

善 盡 職 責 督 導 所 屬 及
各 縣 市 政 府
落 實 執 行 「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管 理
辦 法 」
與
「 觀 光 地
區 遊 樂

設 施 安 全 檢 查
辦 法 」 等 相 關 規
定
， 任 令
全 國
約 四 成 之
遊 樂 區
違 法
設 置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供 民

眾 使
用
； 對 於
合
法
設 施
之
保 養 修 護 、 安 全 檢 查 與 合
格
標 示
等 諸 多 缺 失 ， 亦 未 覈 實 善 盡 督

考 改 進 之 責 ， 已 嚴 重 損 及 民 眾
遊
憩
安 全 與 政 府 形
象 ， 確 有 違 失 ，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提 案 糾 正 ， 送 請 行
政
院 轉 飭 所 屬 確 實
檢
討 並 依 法 妥
處
見 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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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現況  保養修護情形  定期安檢情形  現場標示  

縣市別  

遊

樂

區

(處 ) 

機

械

設

施  

(類 ) 

處  

 

類  

營  

業  

中  

停  

用  

中  

已
領
得
竣
工

勘
驗
合
格
證 

已
申
領 

使
用
執
照 

已
投
保 

意
外
責
任
險 

已
置
專
任
管

理
操
作
人
員 

已
置
專

任
保
修 

保
修
考

檢
合
格 

備
有
保

修
紀
錄 

已
定
期 

實
施 

已
委
託

技
師 

已
通
報 

建
管 

有
勘
驗 

合
格
證 

有
安
全 

說
明 

處  2 2 0 1 2 2 2 1 2 2 2 2 0 2 
台北市  2 29 

類  26 3 0 8 26 26 26 19 26 26 26 26 0 26 

處  1 1 2 2 2 2 2 1 2 2 2 2 1 2 
高雄市  2 11 

類  6 5 11 11 11 11 11 6 11 11 11 11 6 11 

處  1 0 0 0 1 1 1 0 0 1 1 0 0 1 
基隆市  1 3 

類  3 0 0 0 3 3 3 0 0 3 3 0 0 3 

處  2 1 1 0 2 2 2 0 2 2 2 2 1 2 
台北縣  2 14 

類  13 1 3 0 13 13 13 0 13 13 13 13 2 13 

處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宜蘭縣  1 1 

類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處  3 2 1 1 3 3 3 1 3 3 3 2 0 3 
桃園縣  5 23 

類  14 9 9 9 14 14 14 9 14 14 14 10 0 14 

處  3 3 3 4 5 5 5 2 5 4 4 3 1 4 
新竹縣  5 42 

類  34 8 33 40 42 42 41 28 41 36 36 29 23 40 

【附表】 

全國各遊樂區機械遊樂設施設置全國各遊樂區機械遊樂設施設置全國各遊樂區機械遊樂設施設置全國各遊樂區機械遊樂設施設置、、、、維修與管理情形調查表維修與管理情形調查表維修與管理情形調查表維修與管理情形調查表     
資料來源：各縣市政府  

統計時間：九十一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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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現況  保養修護情形  定期安檢情形  現場標示  

縣市別  

遊

樂

區

(處 ) 

機

械

設

施  

(類 ) 

處  

 

類  

營  

業  

中  

停  

用  

中  

已
領
得
竣
工

勘
驗
合
格
證 

已
申
領 

使
用
執
照 

已
投
保 

意
外
責
任
險 

已
置
專
任
管

理
操
作
人
員 

已
置
專

任
保
修 

保
修
考

檢
合
格 

備
有
保

修
紀
錄 

已
定
期 

實
施 

已
委
託

技
師 

已
通
報 

建
管 

有
勘
驗 

合
格
證 

有
安
全 

說
明 

處  3 0 3 3 3 3 3 0 3 3 3 3 3 3 
苗栗縣  3 23 

類  23 0 23 23 23 23 23 0 23 23 23 23 23 23 

處  2 0 0 2 2 2 2 0 1 2 2 2 0 0 
台中縣  2 19 

類  19 0 0 19 19 19 19 0 16 19 19 19 0 0 

處  2 0 2 1 2 2 2 0 2 2 2 2 2 2 
台中市  2 14 

類  14 0 14 5 14 14 14 0 14 14 14 14 14 14 

處  1 0 1 1 1 1 1 0 0 1 1 1 0 0 
彰化縣  1 7 

類  7 0 3 7 7 7 7 0 0 7 7 7 0 0 

處  2 0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南投縣  2 17 

類  17 0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處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雲林縣  1 23 

類  23 0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處  2 0 0 1 2 2 2 0 2 2 2 0 0 1 
嘉義縣  2 15 

類  15 0 0 6 15 15 15 0 15 15 15 0 0 6 

處  3 1 2 0 3 3 3 0 3 3 3 3 2 3 
台南縣  3 27 

類  26 1 20 0 22 27 27 0 27 27 27 27 2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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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現況  保養修護情形  定期安檢情形  現場標示  

縣市別  

遊

樂

區

(處 ) 

機

械

設

施  

(類 ) 

處  

 

類  

營  

業  

中  

停  

用  

中  

已
領
得
竣
工

勘
驗
合
格
證 

已
申
領 

使
用
執
照 

已
投
保 

意
外
責
任
險 

已
置
專
任
管

理
操
作
人
員 

已
置
專

任
保
修 

保
修
考

檢
合
格 

備
有
保

修
紀
錄 

已
定
期 

實
施 

已
委
託

技
師 

已
通
報 

建
管 

有
勘
驗 

合
格
證 

有
安
全 

說
明 

處  2 0 1 2 2 2 2 1 0 2 2 2 0 1 
台南市  2 15 

類  15 0 5 15 15 15 15 10 0 15 15 15 0 10 

處  1 0 0 0 1 1 1 0 1 1 1 1 0 1 
高雄縣  1 4 

類  4 0 0 0 4 4 4 0 4 4 4 4 0 4 

處  2 0 1 1 2 2 2 1 2 2 2 2 0 2 
屏東縣  2 21 

類  21 0 9 4 21 21 21 9 21 21 21 21 0 21 

台東縣  轄  內  無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花蓮縣  轄  內  無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澎湖縣  轄  內  無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新竹市  轄  內  無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嘉義市  轄  內  無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金門縣  轄  內  無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連江縣  轄  內  無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處  33 11 21 23 37 37 37 11 32 36 36 31 14 31 

280 28 171 188 290 295 294 122 266 289 289 260 129 253 合  計  39 308 
類  90.9 

% 

9.1 

% 

55.5

% 

61.0

% 

94.2

% 

95.8

% 

95.5

% 

39.6

% 

86.4

% 

93.8

% 

93.8

% 

84.4

% 

41.9

% 

8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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